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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明确人工终止妊娠有关要求的通知  

吉卫人口发〔2021〕2号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卫生健康局，梅河口市卫生

健康局，中省直医疗机构: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保障育龄妇女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和《禁止非医学需要

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等有关规定，现就人工终止

妊娠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对以下四种情形申请终止妊娠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不再开具终止妊娠

相关证明：一是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的；二是胎儿有严重缺陷的；三是因患

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孕妇健康的；四是单

身女性怀孕，需要终止妊娠的。  

  二、经具备资质的产前诊断中心诊断，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的、胎儿有

严重缺陷的；经三级医疗机构副主任以上任职资格的医师进行评估和确诊，孕

妇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健康的，经本人同意
终止妊娠的，凭上述相关情况诊断和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即可在医疗机构实

施终止妊娠手术。  

  三、单身女性怀孕申请终止妊娠的，由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核验身份后，即

可实施终止妊娠手术。  

  四、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人工终止妊娠监管，严肃查处借终止

妊娠之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等违法行

为。以上四种情况以外的其他情况需要申请终止妊娠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 年 9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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